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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com Inc.
中華網科技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6）

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
供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
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
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
板買賣之證券承受更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
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包括之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
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中華網科技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之各
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負責，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
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告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
誤導成份；(2)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3)
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及
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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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之業務較去年同期錄得更佳之業績。

• 於二零一一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為127,1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
之105,500,000港元增加20%。

• 於二零一一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毛利為70,0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之
56,400,000港元增加24%。

• 於二零一一年之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為20,5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之
11,100,000港元增加85%。

• 於二零一一年之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為6,900,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則為
2,700,000港元。

•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6.45港仙，而二零一零年則為2.49港仙。

• 本集團財務狀況仍然強勁，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以及可供出售投資總額達333,500,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對中華網而言充滿挑戰。一方面，本集團的收益及溢利均較二零一零
年錄得增長。本集團的私募股本基金投資持續帶來理想回報，本集團更歡迎新
股東，從而令本集團公眾持股量恢復至25%以上。然而，本集團之主要股東CDC 

Corporation於十月在美國申請破產法第十一章為未來帶來更多不明朗挑戰。

入門網站業務之營業額由二零一零年之27,6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之
37,400,000港元，增長35%。本集團的軍事頻道繼續成為全國最佳及最大型網站之
一。整體而言，入門網站之瀏覽量激增18%，帶動銷售部門出售更多廣告服務。取
得超卓成績全賴管理層的努力，加上各部門的策劃、合作及竭力執行之成果。

年內，汽車頻道亦與更多汽車製造商客戶訂立合約，及舉辦多項原創試駕及活動，
並增加了行業資訊及活動的內容。因此，汽車頻道的業界排名由去年的第27位攀升
至第11位，成績彪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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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取得驕人成績，惟二零一一年的營商環境仍充滿挑戰，預期將伸延至二零一二
年。入門網站業務面對重大市場競爭，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其他主要入門網站、社交
網絡及行業平台，而本集團於吸引用家及客戶方面與該等實體直接構成競爭。

TTG持續增長，表現出色，較去年錄得穩健收益增長。各利潤核心均帶來正面貢
獻，推動業績屢創新高。此外，TTG會展團隊於亞洲各地舉辦了五個主要活動，包
括二零一一年度東盟旅遊論壇(ATF)及旅遊展(TRAVEX)、中國（上海）國際獎勵旅
遊及大會博覽會(IT&CM China)、亞太區獎勵旅遊及大會博覽會(IT&CM Asia)及世
界企業旅遊展(CTW)、禮品與文具展(SGSS)以及國際風水大會(IFSC)。TTG旅遊出
版團隊除刊發其主要貿易活動刊物(Travel Trade，地圖及指南）外，亦成功完成刊發
多個特別項目的刊物。所有該等特別及特設項目均為TTG於二零一一年的成功作出
貢獻。

TTG於未來一年將增加其舉辦活動的範疇。本集團已取得將於印尼馬娜多舉辦的二
零一二年度東盟旅遊論壇及旅遊展(ATF TRAVEX 2012)的管理合約，並與印度會議
促進發展局(ICPB)就於二零一二年在印度舉辦的IT&CM系列展會之印度展(IT&CM 

India)簽訂協議。TTG亦將增加其網上旅遊入門網站業務以增加新收入來源。本集
團相信，於二零一二年，TTG將繼續表現超卓，再創佳績。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就其私募股本基金投資取得投資收入9,200,000港元。本集團相
信，投資收入於未來年度可透過出售較高價值投資而增長。為延續此出色表現，本
集團於二零一一年第三季認購另一項4,000,000美元（約31,200,000港元）的新私募股
本基金。本集團於評估投資機會時採取審慎態度，且僅於預期可取得高回報及有
良好往績記錄的情況下方才執行。本集團相信，於該等私募股本基金的投資將繼
續為本公司帶來可觀的現金流，同時有助為本公司之現金提供具吸引力的回報。

本公司已接獲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德勤」）之辭任函件，以辭任本公司之核數
師職務，由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生效。董事會已委任香港立信德豪會計
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香港立信德豪」）為本公司核數師，以填補臨時空缺。香港立
信德豪之任期將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

於年初，本集團獲本公司控股股東（「控股股東」）CDC Corporation告知，彼已於二
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出售5,000,000股本公司股份（「銷售股份」）。緊隨出售銷售
股份後，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已恢復至約25.10%，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1.23(7)

條有關25%最低公眾持股量之規定。



4

控股股東曾牽涉一宗關於票據持有人贖回權的訴訟，而紐約州最高法院最近判決
控股股東敗訴，須支付總金額65,400,000美元。其後，控股股東根據美國破產法第
十一章入稟一項自願呈請，以便促成架構重組及償還票據持有人之款項。本公司
董事會確認該項入稟只涉及CDC Corporation，惟由於有關新聞於中國廣泛報導，
因此難免對入門網站業務造成影響。部份客戶擔心CDC Corporation之入稟可能影
響入門網站之業務而減少於網站刊登廣告。本集團預期二零一二年是入門網站業
務經營困難的一年，惟本人向各股東保證，管理層正積極採取一切可行之行動，將
CDC Corporation所帶來的影響減至最低，並繼續努力經營業務。

最後，本人謹此對中華網全體董事會成員及僱員所付出之努力及股東之不斷支持
致以衷心謝意。

主席
錢果豐博士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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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稱「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127,110 105,547

銷售成本  (57,106) (49,194)
   

毛利  70,004 56,35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20,470 11,071

出售及分銷成本  (27,629) (21,670)

行政開支  (47,464) (39,233)

減值虧損  (7,170) (962)
   

除稅前溢利  8,211 5,559

所得稅開支 5 (250) (2,585)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溢利 6 7,961 2,974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之年內虧損 7 – (144)
   

年內溢利  7,961 2,83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6,065 6,411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6,546) (6,214)

註銷附屬公司時匯兌差異之重新
 分類調整  (8,827) –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時之重新分類調整  6,136 –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3,172) 197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4,789 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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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持有人  6,910 2,670

 非控股權益  1,051 160
   

  7,961 2,830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3,738 2,867

 非控股權益  1,051 160
   

  4,789 3,027
   

每股盈利 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6.45 2.4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6.45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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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105 1,772
 商譽  – –
 可供出售投資  80,413 94,744
   

  82,518 96,516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0 19,594 16,00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323 6,148
 持作買賣投資  – 438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2,465 829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339 339
 銀行結餘及現金  253,087 241,357
   

  283,808 265,11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8,628 7,51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6,959 13,351
 遞延收益  21,406 24,688
 稅項負債  3,964 5,924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12 342
   

  51,069 51,819
   

流動資產淨值  232,739 213,29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15,257 309,81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1,072 1,072
 股份溢價及儲備  312,464 308,579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313,536 309,651
非控股權益  1,721 160
   

股東資金總額  315,257 30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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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投資 資本   購股權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商譽儲備 重估儲備 贖回儲備 儲備金 匯兌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權益應佔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1,072 39,337 118,963 (31,193) 6,624 11,690 24,123 40,636 60,787 192,394 464,433 – 464,433
             

年內溢利 – – – – – – – – – 2,670 2,670 160 2,830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6,214) – – 6,411 – – 197 – 197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6,214) – – 6,411 – 2,670 2,867 160 3,027
             

確認股本結算以股份
 為基礎之付款 – – – – – – – – 968 – 968 – 968
股息（附註9） – – (94,313) – – – – – – (64,304) (158,617) – (158,617)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072 39,337 24,650 (31,193) 410 11,690 24,123 47,047 61,755 130,760 309,651 160 309,811
             

年內溢利 – – – – – – – – – 6,910 6,910 1,051 7,961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410) – – (2,762) – – (3,172) – (3,172)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410) – – (2,762) – 6,910 3,738 1,051 4,789
             

註銷附屬公司時
 轉撥儲備 – – – – – – (5,098) – – 4,588 (510) 510 –

確認股本結算以股份
 為基礎之付款 – – – – – – – – 657 – 657 – 657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072 39,337 24,650 (31,193) – 11,690 19,025 44,285 62,412 142,258 313,536 1,721 315,257
             



9

附註a：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一零年修訂本，經不時修訂），本公司股本溢價及資本儲備可供
撥作分派或派發股息予股東，惟緊隨分派或建議派息當日，本公司能於正常業務過程中支
付到期之債務。

附註b：根據適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不包括香港）成立之外商投資企業之相關法律及規
例，外商投資企業之若干溢利須轉撥至不可分派之儲備金內。轉撥至儲備之金額乃根據適
用於中國企業之會計準則及財務規例（「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計算外商投資企業之除稅後溢
利計算，不得低於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計算之除稅後溢利之10%。由於各年度並無來自
外商投資企業之除稅後溢利，因此於各年度並無進行有關轉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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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除若干財務工具乃按公平值計算外，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
港公司條例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供股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預付最低資金要求
 詮釋第14號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1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該等新訂╱經修訂準則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大
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關連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對關連人士的釋義作出修訂並釐清其涵義。有關修訂可能會導
致被辨識為報告實體的關連人士的該等人士出現變更。本集團已根據經修訂之釋義對其關連
人士進行的識別作出重新評估。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於任何呈列
期間之已呈報損益、全面收入總額或權益構成任何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亦引進適用於（在本集團與對手方受政府、政府機關或類似機
構共同控制、聯手控制或重大影響的情況下）關連人士交易的簡化披露規定。由於本集團並
非政府關連實體，故該等新披露與本集團並不相關。

3. 營業額
本集團於本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旅遊媒體 89,755 77,929

互聯網入門網站 37,355 27,618
  

 127,110 10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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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公司行政總裁（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所獲匯報之資料主要集中於
所提供之服務類別。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根據其業務性質而組成及分別管理。本集團各業務分部指策略性業務單
位，其所提供之服務所承受之風險及所得回報與其他業務分部並不相同。

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可申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1. 旅遊媒體
2. 互聯網入門網站
3. 流動增值服務

有關提供流動增值服務之可申報分部已於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終止經營。下文所呈報之分部
資料並不包括此項已終止經營業務之任何款項，詳情載於附註7。

分部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按可申報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旅遊媒體 互聯網入門網站 總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申報分部收益 89,755 77,929 37,355 27,618 127,110 105,547
      

可申報分部溢利（虧損） 17,325 14,786 (9,398) (10,496) 7,927 4,290
      

銀行利息收入 4 1 407 292 411 293

折舊 (653) (687) (981) (1,172) (1,634) (1,859)

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212) (31) (822) (481) (1,034) (512)

所得稅（開支）抵免 (2,944) (2,417) 2,694 (168) (250) (2,585)

可申報分部資產 50,993 54,009 29,986 37,418 80,979 91,427

非流動資產之增置 281 128 1,334 1,166 1,615 1,294

可申報分部負債 25,452 26,489 21,310 19,534 46,762 4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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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及除稅前溢利之對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溢利 7,927 4,290

註銷附屬公司之收益 8,846 –

投資及其他收入 11,396 11,112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6,136) –

商譽減值虧損 – (450)

中央行政成本 (13,822) (9,393)
  

除稅前溢利 8,211 5,559
  

上文所有呈報之收益乃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各年度內並無分部間之銷售。

可申報及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所賺取之
溢利╱虧損，惟並未分配註銷附屬公司之收益、投資及其他收入、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商譽減值虧損及中央行政成本。投資及其他收入包括投資收入及未分配銀行結餘之利息收
入。此為向主要營運決策者進行匯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之計量方法。

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按可申報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旅遊媒體 50,993 54,009

互聯網入門網站 29,986 37,418
  

持續經營業務之分部資產總值 80,979 91,427

有關已終止業務之資產 – 293

未分配銀行結餘及現金 199,649 172,004

可供出售投資 80,413 94,744

持作買賣投資 – 438

其他 5,285 2,724
  

綜合資產 366,326 36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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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負債

旅遊媒體 25,452 26,489

互聯網入門網站 21,310 19,534
  

持續經營業務之分部負債總值 46,762 46,023

有關已終止業務之負債 – 3,147

其他 4,307 2,649
  

綜合負債 51,069 51,819
  

為監控分部表現及各分部間分配資源：

• 所有資產分配為可申報分部，惟不包括未分配銀行結餘及現金、可供出售投資、持作
買賣投資及未分配其他資產。

• 所有負債分配為可申報及經營分部，惟不包括未分配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地區資料

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外界客戶之收益及其非流動資產之資料詳情如下：

 來自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新加坡 89,755 77,929 437 498

中國 37,355 27,618 1,668 1,274
    

 127,110 105,547 2,105 1,772
    

附註：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

概無客戶佔本集團收益總額之10%以上（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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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新加坡 2,944 2,417
即期稅項－中國 –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2,694) 168
  

 250 2,585

遞延稅項開支
 本年度 – –
  

 250 2,585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稅率計算（二零一零年：16.5%）。由於本集
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
香港利得稅之撥備（二零一零年：零港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條例，中國附屬
公司之稅率為25%（二零一零年：25%）。

就新加坡之附屬公司而言，彼等須按統一公司稅率17%（二零一零年：17%）繳納稅項。

6.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內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租賃
 －有關辦公室物業 5,578 5,122
 －有關辦公室設備 154 166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1,634 1,85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55,226 45,77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259 3,483
  

員工成本總額 59,485 49,26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071) 1,034
核數師酬金 880 1,11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6) 8
持作買賣投資之虧損 191 33
可供出售投資之投資收入 (9,155) (8,854)
銀行利息收入 (2,652) (2,258)
註銷附屬公司之收益 (8,8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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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終止業務
結束流動增值服務

本集團之流動增值服務業務自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來一直錄得虧損。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此業務並無合理理據於可見將來可轉虧為盈。有鑑於此，董事會於二零零
八年二月四日通過一致書面同意，以本集團最佳利益為依歸，將流動增值服務分部之規模縮
小。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完成結束此項業務，當中之尚未履行服務責任經已完成。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年內虧損分析

已終止業務（即流動增值服務分部）之業績載於下文之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終止業務之年內虧損
其他收入 – 338

行政開支 – (655)
  

除稅前虧損 – (317)

所得稅抵免 – 173
  

已終止業務之年內虧損 – (144)
  

下列人士應佔已終止業務之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 – (130) 

非控股權益 – (14)
  

 – (144)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年內虧損包括下列各項：
核數師酬金 – 29

折舊 – 8
  

已終止業務之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 43
  

行政開支包括結束業務時所產生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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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本公司持有人之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6,910 2,670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7,174 107,174
  

由於在申報期間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因此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
假設行使購股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年度盈利 6,910 2,670

減：本公司持有人應佔已終止業務之虧損 – (130)
  

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6,910 2,800
  

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分母與上文詳述者相同。

由於在申報期間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因此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
假設行使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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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已終止業務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並無已終止業務，因此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呈
列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每股盈利。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已終止業務之
每股基本虧損為0.12港仙，乃根據來自已終止業務之年內虧損130,000港元及上文詳情計算每
股基本盈利之分母計算。

由於在申報期間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因此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時並無假設行使購股權。

9.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及派付之特別股息
 －每股0.88港元（附註a） – 94,313

 －每股0.60港元（附註b） – 64,304
  

 – 158,617
  

附註：

a.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本公司從本公司資本儲備中向股東宣派特別股息每股0.88港
元。有關股息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派付，合共為94,313,000港元。

b.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本公司從本公司保留溢利中向股東宣派特別股息每股0.60港
元。有關股息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派付，合共為64,304,000港元。

c.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派付末期股息。

10. 應收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進行之交易以信貸方式為主。信貸期一般為期一個月，主要客戶之信貸期可延
長到六個月。本集團對其尚未收回之應收賬款設有嚴格監控，並制定信貸控制政策以求盡量
減低信貸風險。過期未付之餘額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本集團按過往收款經驗，就應收賬
款作出減值虧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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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報期間結算日已扣除呆賬撥備之應收賬款按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7,805 14,617

91 – 120日 1,182 583

121 – 180日 468 591

超過180日 139 212
  

 19,594 16,003
  

11. 應付賬款
根據發票日期於申報期間結算日所呈列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8,220 6,589

91－120日 52 90

121－180日 17 110

超過180日 339 725
  

 8,628 7,514
  

購買之信貸期一般為1.5至3個月。本集團採取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信貸
期限內支付。

12.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法定股本 250,000,000 2,5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7,173,642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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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及毛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為127,11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
21,563,000港元或20%。此增長主要由於(1)旅遊媒體分部之營業額增加11,826,000港
元；及(2)互聯網入門網站分部之營業額增加9,737,000港元。

毛利率於二零一一年為55%，而二零一零年則為5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於二零一一年，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增加85%至20,470,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則
為11,071,000港元。此增長主要由於(1)註銷附屬公司之一筆過收益8,846,000港元；
(2)銀行結餘利息收入由二零一零年之2,258,000港元增加394,000港元，至二零一一
年之2,652,000港元；及(3)可供出售投資之投資收入由二零一零年之8,854,000港元
增加301,000港元，至二零一一年之9,155,000港元。

出售及分銷開支

於二零一一年，出售及分銷開支增加28%至27,629,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則為
21,670,000港元。此增加乃由於銷售及市場推廣員工開支增加2,419,000港元及市場
推廣開支增加2,640,000港元。

行政開支

於二零一一年，行政開支增加21%至47,464,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則為39,233,000

港元。此增長主要由於員工開支增加4,333,000港元及專業費用開支增加5,009,000港
元。行政開支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確認之購股權開支657,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968,000港元）。

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一年，減值虧損增加645%至7,170,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則為962,000港
元。此增長主要由於本集團之可供出售投資中上市投資之掛牌市價長期及大幅下
跌，導致可供出售投資產生減值開支6,136,000港元。

所得稅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錄得所得稅開支250,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則為2,585,000

港元。所得稅開支減少乃由於撥回過往年度之所得稅開支之超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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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業務

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第三季起已終止經營其流動增值服務之業務。有關已終止業
務之詳情載於附註7。

非控股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非控股權益應佔溢利為1,051,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為160,000港
元。非控股權益應佔溢利指一間由第三方持有部份權益之公司之溢利之非控股權
益。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該公司之90%股權（二零一零年：
90%)。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於二零一一年，本公司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為6,910,000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則為
2,67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金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為其經營業務提供資金。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持
續強勁，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為313,536,000港元，而於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309,651,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總資
產為366,326,000港元，而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361,630,000港元，其中
253,08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41,357,000港元）為銀行結餘及現金、零港元（二零
一零年：438,000港元）為持作買賣投資及80,41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4,744,000

港元）為可供出售投資。

資本架構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架構與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比
較並無變動。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零，此比率
乃根據債務淨額除以股東資金計算。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有關對沖活動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交易乃以人民幣、新加坡元、港元及美元計算。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有關對沖活
動。然而，管理層將繼續密切監察外幣風險及要求，並於有需要時安排對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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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投資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以4,000,000美元（約31,200,000港元）認購一項新私募股本基金作為有限合夥
人。該基金於二零一一年四月成立，主要直接及間接投資於中國的國營企業及私
營企業。該基金之管理、營運、政策及執行均歸屬由一般合夥人專責。該投資將以
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撥付資金。

業務回顧

互聯網入門網站

入門網站業務之營業額由二零一零年之27,6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之
37,400,000港元，增長35%。本集團的軍事頻道繼續成為全國最佳及最大型網站之
一。整體而言，入門網站之瀏覽量激增18%，帶動銷售部門出售更多廣告服務。取
得超卓成績全賴管理層的努力，加上各部門的策劃、合作及竭力執行之成果。

年內，汽車頻道亦與更多汽車製造商客戶訂立合約，及舉辦多項原創試駕及活動，
並增加了行業資訊及活動的內容。因此，汽車頻道的業界排名由去年的第27位攀升
至第11位，成績彪炳。

儘管取得驕人成績，惟二零一一年的營商環境仍充滿挑戰，預期將伸延至二零一二
年。入門網站業務面對重大市場競爭，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其他主要入門網站、社交
網絡及行業平台，而本集團於吸引用家及客戶方面與該等實體直接構成競爭。

旅遊媒體

TTG持續增長，表現出色，較去年錄得穩健收益增長。各利潤核心均帶來正面貢
獻，推動業績屢創新高。此外，TTG會展團隊於亞洲各地舉辦了五個主要活動，包
括二零一一年度東盟旅遊論壇(ATF)及旅遊展(TRAVEX)、中國（上海）國際獎勵旅
遊及大會博覽會(IT&CM China)、亞太區獎勵旅遊及大會博覽會(IT&CM Asia)及世
界企業旅遊展(CTW)、禮品與文具展(SGSS)以及國際風水大會(IFSC)。TTG旅遊出
版團隊除刊發其主要貿易活動刊物(Travel Trade，地圖及指南)外，亦成功完成刊發
多個特別項目的刊物。所有該等特別及特設項目均為TTG於二零一一年的成功作出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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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G於未來一年將增加其舉辦活動的範疇。本集團已取得將於印尼馬娜多舉辦的二
零一二年度東盟旅遊論壇及旅遊展(ATF TRAVEX 2012)的管理合約，並與印度會議
促進發展局(ICPB)就於二零一二年在印度舉辦的IT&CM系列展會之印度展(IT&CM 

India)簽訂協議。TTG亦將增加其網上旅遊入門網站業務以增加新收入來源。本集
團相信，於二零一二年，TTG將繼續表現超卓，再創佳績。

重大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
司或重大投資。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275名（二零一零年：269名）全職僱員，
其中18名（二零一零年：8名）於香港工作、211名（二零一零年：214名）於中國工作、
45名（二零一零年：45名）於新加坡工作、1名（二零一零年：1名）於泰國工作及零
名（二零一零年：1名）於馬來西亞工作。僱員之薪酬一般緊貼市場走勢，並按照業
內薪金水平提供報酬。本集團亦已推出購股權計劃，以表揚僱員對本集團發展所
作之貢獻。有關計劃已經或將會因應市場情況變化及創業板上市規則而不時作出
修訂。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安國教授乃資訊科技發展之知名人士，彼曾被委以多間
機構及公司之職位，包括顧問及董事，這些機構及公司從事研究發展資訊科技之
業務，故可能與本集團構成競爭。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
上市規則）於任何與本集團業務出現或可能出現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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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買賣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就董事買賣證券交易採納
操守守則，惟已應用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有關證券交易必守標準之
原則（「交易必守標準」）。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或並不知悉任何並無遵守交易必守標
準之規定。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應用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
條文，而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守則之規定。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初步業績公告之有關數字已由本
集團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認同為與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一致。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之
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
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之核證工作，因此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並無於初步公告中作出任何保證。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五日設立審核委員會，並確定其書面職權範圍，職
權範圍不比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者寬
鬆。目前，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汪安蓀先生（委員會主席）、
汪長禹先生及李安國教授。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監督管理層：(i)已經保持本公
司之會計政策及財務申報及披露慣例之可靠性及完整性；(ii)已經設立及持續進行
可確保本公司內有一完善的內部監控制度在運作之程序；及(iii)已經設立及持續進
行可確保本公司符合所有適用法律、規例及公司政策之程序。審核委員會已經在送
交本公司董事會批准前審閱本年度業績之最終初步報告，並對此提供意見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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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錢果豐博士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王幹芝先生及鄭來博士；非執行董事為錢果
豐博士、毛洪成先生及陳謀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汪長禹先生、汪安蓀先生及
李安國教授。

本公告將於其登載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
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網站www.inc.china.com內登載。


